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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台作物有害生物生态防控国家重点实验室 

开放课题管理办法（暂行） 

一、为了搞好课题管理工作，确保课题管理规范化、制度化，特制定如下管

理办法。 

二、本室开放课题研究期限一般为两年，特殊情况经学术委员会讨论同意后

再予考虑。 

三、凡经本室批准的课题，实行基金经费课题组负责制，由课题负责人填写

“开题登记表”及课题工作计划，要目标明确，保证按计划进行。 

四、为了推动研究工作，保证研究工作有效实施，实行年度检查，每年 12

月 31 日前应提交全年研究进展报告，内容包括：（1）年度进展情况报告；（2）

成果和论著的书面材料及下一年度研究计划。各课题组在结题时必须提交研究工

作总结报告和学术论文。 

五、为维护科研计划的严肃性，在课题开始工作前，课题负责人要与本室签

订一份“开放课题研究合同书”，以确保研究工作按期进行和完成。凡在执行过程

中因某种原因需要调整时，需按程序审批。 

六、开放基金限在本实验室使用，按经费管理办法管理。本室确无力解决的

特殊设备、原材料和测试项目，经本室批准后可外购、外测，并凭发票在本室结

算。所购设备归本室所有。 

七、课题研究完成后，课题负责人应上交工作总结和学术论文，同时做好基

金结算、仪器材料整理、资料清理、原始资料和科技归档，同时交一份 500字左

右的论文摘要。 

八、开放课题研究成果为本室与研究者所在单位共有，发表论文须注明本实

验室名称及研究者所在单位名称，论文和会议报告送出前，应交本室审批，印一

份留存底，发表后抽三份交本室。发表论文时如需要支付发表论文版面费可以从

课题经费中支付。成果鉴定和报奖由双方共同办理，如申请专利，专利权归本室

与研究者所在单位共有，未经双方同意，不得向第三方转让。 

九、有经济效益的成果转让后，我室将合理提成部分费用，具体数额视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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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商定。 

十、自带经费到本室工作原则上按上述办法管理，科研成果主要以资助单位

为主。 

十一、本室每年必须向科技部、福建省科技厅及其他有关上级部门汇报课题

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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